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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106年度研究報告摘要 

研究報告名稱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探討 

研究單位及承辦員 南投縣竹山地政事務所 課員陳志明 

研究緣起與目的 

現代人思想上的改變，講求男女平等的觀

念，與日俱增，結婚之後財產如何登記，夫妻財

產種類成為另一個受人重視的議題。多數夫妻於

結婚時，不會約定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事實

上即為絕大多數夫妻所採用之財產制。當法定財

產制關係消滅時所衍生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其中法律、稅賦關係極為複雜，本文以

夫妻財產制種類帶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列出實例數學算式使法律關係淺顯易懂，並詳列

出相關稅賦及辦理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應注意

事宜。 

研究過程及方法 現行作業規定與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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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與建議 

辦理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如係配偶一方死

亡者，以協議書或判決書為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但此時之協議書應由生存之配偶與全體繼承人協

議，協議之前應先由雙方向國稅局申請並填列計

算表，取得核算差額分配價值之公文後始行協議

〈公文僅核定價額，不核定標的物，故需再協議

標的物〉，協議移轉之標的物應控管其價值，不可

超越公文同意分配之價值，惟地政機關是否須審

核前開標的物價值因無法律依據，當差額分配價

值不符規定時，地政機關開立補正通知書要求申

請人重新協議剩餘財產恐有疑義，建請就地政機

關是否須審核移轉標的物價值應以法律定，避免

辦理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後衍生之稅賦爭議。 

選擇獎勵方式■行政獎勵      □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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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民國 74年 6月修正民法親屬編時，基於肯定操持家務者所為

之家務勞動價值，並貫徹夫妻平等原則，增訂 1030條之 1，規定

聯合財產關係消滅時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認為夫妻一方在

家操持家務，教養子女，備極辛勞，使得他方發展事業無後顧之憂，

故其因此所增加之財產，不能不歸功於持家務之一方的協力，故對

於操持家務之一方賦予應有平均分配之權利，以其公平，從此家事

勞動之評價在我國民法上受到重視。而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規

定，對於操持家務之家庭主婦而言，確實為一大福音，但由於立法

當時，只單就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此條文為規定，並未一併將相關

配套之保全及救濟措施為增訂，因此在實際的操作下，便往往發生

因欠缺脫產的保全及救濟措施，使得很多婦女在離婚後發現丈夫早

已脫產殆盡，妻子本身根本無法分配到任何財產，與當時之立法目

的發生很大的落差，而無法發揮該條文之功能，使該條文形同具

文。因此，91年 6月修正夫妻財產制之規定時，除廢止聯合財產

制，改以經修正之分別財產制為通常法定財產制，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請求權始成為一套比較完善的制度。 

二、夫妻財產制種類 

要瞭解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適用上情形，應先就民法規定之夫      

 3 



妻財產制說明，民法親屬編於民國 20年 5月 5日公佈施行以來，經

民國 74年 6月 3日、民國 85年 9 月 25 日、民國 87 年 6 月 17 日、

民國 88 年 4 月 21 日、民國 91 年 6 月 26 日等 6 次之修訂，其中針

對夫妻財產制部分，經民國 74年 6月 3日、民國 91年 6月 26日等

2 次之修訂及民國 85 年 9 月 25 日、民國 91 年 6 月 26 日等 2 次新

訂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 6 條之 1 及之 2 規定以後，目前我國修正後

民法上之夫妻財產制係採「法定財產制」及「約定財產制」兩種，

後者又分為共同財產制及分別財產制。後者須向法院登記始得對抗

第三人。前者則無須向法院登記，只要夫妻雙方產生婚姻效力後未

約定財產制者，一律適用法定財產制。（民法第 1005條）。 

法定財產制： 

所謂法定財產制（民法修正前稱為聯合財產制）即指結婚當事人未

能以契約約定夫妻財產制時，當然適用民法上所規定之財產制。法

定財產制有一特色，即「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設計，

認為夫妻在婚後取得而現存財產，夫妻雙方均有功勞，故於法定財

產制關係消滅時，剩餘財產較少之一方得向他方請求差額。但因此

項設計，係在感謝婚後對家庭辛勞之付出，故計算財產時，應將婚

前財產及婚後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扣除，因此，法定財產 

制適用上之情形有下列 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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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夫妻未曾以契約訂定共同財產制或分別財產制。 

（2）夫妻以契約訂定法定財產制。 

（3）夫妻所訂定之共同財產制或分別財產制為無效時。 

（4）夫妻所訂定之共同財產制或分別財產制被撤銷時。 

民法在法定財產制將夫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而區分

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時，在不動產方面，以不動產於登記之時點為

準，動產則以取得時間作為標準，如不能證明為婚前財產或婚後財

產時，法律先推定為婚後財產（民法第 1017條前項）；不能證明為

夫所有或妻所有時，則推定為夫妻共有。又婚前財產於婚關係存續

中所生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且不論婚前或婚後財產，所有權由

夫妻分別所有，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如有負債，

亦各自負清償責任（民法第 1018條及第 1023條）。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依據民法第 1030條之 1規定，而辦理「剩

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該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應包括下列各種情

形： 

（1）夫妻一方死亡時。 

（2）夫妻離婚時。 

（3）夫妻婚姻被撤銷時。 

（4）夫妻之法定財產制改為約定財產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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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撤銷有別於婚姻無效，依現行民法規定婚姻無效之情形有： 

（1）不具備形式要件，即結婚無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民法

第 982條）。 

（2）近親結婚，即與下列親屬結婚者：1.直系血親及直系姻親。2.

旁系血親在六親等以內者。（但因收養而成立之四親等及六親等

旁系血親，輩分相同者，不在此限）。3.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

輩分不相同者。（民法第 983條） 

（3）重婚（民法修正前為得撤銷，修正後為婚姻無效）（民法第 985）。 

我國民法上婚姻無效係採絕對、當然及自始無效之特性，因此婚姻

無效溯及開始時即無效，而無婚姻關係存在之情形，自無適用「剩

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餘地。而現行民法規定婚姻得撤銷之情

形有： 

（1）未逹法定結婚年齡，即男需滿十八歲，女需滿十六歲（民法第 

     989條）。 

（2）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民法第 990條）。 

（3）監護人與受監護人之結婚（民法第 991條）。 

（4）被詐欺或被脅迫之婚姻（民法第 997條）。 

（5）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之結婚（民法第 996條）。 

（6）不能人道之結婚（民法第 99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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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撤銷之效力，不溯及既往（民法第 998條），因此婚姻於撤銷前

所存在之財產，自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適用。 

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改用法定財產制者，其改用前之財產視為婚前財

產（第 1017條第 3項）。依修正後之民法規定夫妻之法定財產制改

為約定財產制時機有： 

（1）夫妻以契約約定共同財產制或分別財產制（民法第 1004條）。 

（2）法定分別財產制，即夫妻之一方受破產宣告時，其夫妻財產制，

當然成為分別財產制（民法第 1009條）。 

（3）法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即因夫妻一方有下列各種情形之一

者得請求法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1.依法應給付家庭生活費

用而不給付時。2.夫或妻之財產，不足清償其債務時。3.依法

應得他方同意所為之財產處分，他方無正當理由拒絕同意時。 4.

有管理權之一方對於共同財產之管理顯有不當，經他方請求改

善而不改善時。5.因不當減少其婚後財產，而對他方剩餘財產

分配請求權有侵害之虞時。6.夫妻之總財產，不足清償總債務

或夫妻難於維持其共同生活，不同居已達六個月以上時。7.有

其他重大事由時（民法第 1010條）。 

（4）法院因債權人之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即債權人對於夫

妻一方之財產已為扣押，而未得受清償時（民法第 10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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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財產制： 

所謂約定財產制，乃是夫妻於婚前或婚後約定適用之財產制。但夫

妻約定之財產制，不能漫無範圍，是以民法僅限於兩種約定財產

制：即共同財產制與分別財產制。若夫妻約定此兩種以外之財產制

者，不生約定財產制之效力，因約定財產非適用於夫妻剩餘財產差

額分配請求權，因此不再予以論述，內容請參閱民法第 1031條至

第 1046條之規定。 

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民法第 1030條之 1） 

1、依現行民法第 1030條之 1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

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

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二、慰撫金  

依前項規定，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第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

差額時起， 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

逾五年者，亦同。 

從該條文之立法理由可知，我國之立法者係以主婦婚為主要婚姻

型態，所謂剩餘財產之分配額，即為家事勞動之評價額，剩餘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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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夫一人所得而成，而含有妻之協力加工，因此夫妻各自有平均分

配之權利。而民法舊第 1030條之 1第 3項原規定：「第一項請求權，

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諾，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惟

96年修法時，將此規定刪除，故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依 現行法之

規定非一身專屬之權利。其刪除之理由乃係基於該請求權雖係基於

夫妻身分而產生，但其本質仍屬財產權，並不具專屬之性質；且當

該請求權之一方若死亡時，其繼承人若因此不能繼承而無法向他方

主張權利時，對該繼承人不利。 而該請求權之性質，其應為債權

請求權之性質為是 。 而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成立要件，依上述

法條之規定，可歸納為下列三 項：一、須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二、須計算夫妻各自之剩餘財產，算定其差額； 三、須為剩餘財

產較少之一方向剩餘財產較多之他方請求平均分配其差額 。有問

題的是，若夫妻之一方在婚姻存續中，無剩餘財產時該如何分配的

問題，有學者主張無剩餘財產之一方夫妻只能請求他方剩餘財產的

一半，有剩餘財產之一方 無義務補償他方之債務。 

「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只有在夫妻財產制是「法定財產制」

時，才有適用的餘地。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後，夫妻關於其財產有

所謂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而既是就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平均分配，係指無剩餘或剩餘較少之一方得向有剩餘或剩餘較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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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請求剩餘差額之一半。 

2、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發生之原因 

依條文之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始發生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而所謂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總計有如下情形： 

（1）離婚 

（2）夫妻一方死亡 

剩餘少的一方先於剩餘多的一方死亡時，該剩餘少的一方無法行使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因此，其繼承人不得繼承該剩餘少的一

方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3）婚姻之撤銷（民法第 999條之 1第 2項） 

（4）婚姻之無效（民法第 999條之 1第 1項） 

為避免準用民法第 1058條而造成不合理之結果，解釋上需以當

事人有共同生活之存在為前提，因此，若當事人係假結婚者，

並無共同生活之實，則無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可言。 

（5）依法婚姻被視為消滅（民法第 988條第 1項、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4條第 2項）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第 41第 1項之規定，婚姻關係消滅之效力適用民

法之規定，是以亦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規定之適用。 

（6）由法定財產制改用其他夫妻財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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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剩餘財產之範圍 

現行民法第 1030條之 1之規定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因繼承或

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與慰撫金，在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

之剩餘。以數學式表示之： 

夫或妻之剩餘財產＝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因繼承取得之財產─

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慰撫金─婚姻關係存續

中所負債務                               

(1)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

外，於法定財產制消滅時，應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民法第 1030

條之 2第 1項） 

(2) 夫或妻以其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

外，於法定財產制消滅時，應納入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之債務。（民

法第 1030條之 2第 1項） 

(3)夫或妻以婚後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慰撫金，清償婚姻

關係存續中所負之債務，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消滅時，

應納入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之債務。（民法第 1030條之 2第 2項） 

(4)改用法定財產制前所取得之財產，依民法第 1017條第 3項之規

定，既然視為婚前財產，則在解釋上，對於改用前之債務，亦應

視為婚前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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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舉例說明，甲男與乙女為夫妻，結婚前，甲男有財產新台幣（以

下同）80萬元，乙女有 60萬元，結婚後，甲男得其父親之無償贈

與 50萬元，乙女因繼承得其母親遺產 40萬元，緍姻維持了 6年後，

雙方協議離緍，離婚後，甲男共有總財產為 750萬元，乙女共有總

財產為 360萬元，但乙女尚欠銀行刷卡錢 20萬元。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規定，計算其剩餘財差額分配： 

甲男在其離婚後共有財產為 750萬元，依規定應扣除其結緍前之原

有財產 80萬元及無償贈與取得之特有財產 50萬元，實際應為 620

萬元，乙女在其離婚後共有財產為 360萬元，依規定應扣除其結婚

前之原有財產 60萬元及因繼承遺產取得之特有財產 40萬元及負債

20萬元，實際應為 240萬元，因此，甲男及乙女共有財產總額為 860

萬元，應平均分配為 430萬元，如此，乙女不足之 190萬元，得向

甲男請求剩餘財差額分配，即甲男在其離婚後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

所負債務及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後，實際財產總計為 620

萬元，比乙女在其離婚後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及因繼承或

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後，實際財產總計為 240萬元，多了 380萬元，

因此乙女可請分配其 380萬元之二分之一，即為 190萬元。 

四、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登記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係依據民法第 1030條之 1規定，而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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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30條之 1係於民國 74年 6月 5日增訂公布施行，因此於辦理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時，其登記之不動產標的，不以夫妻於

民國 74年 6月 5日後結婚並取得者為限，依照最高法院 81 年 10月

8 日 81年度台上字第 2315號判決要旨「．．．74年 6月 3日修正

公布施行民法親屬編施行法未特別規定修正後之民法第 1030條之 1

規定，於修正前已結婚並取得之財產，亦有其適用，則夫妻於民法

親屬編修正前已結婚並取得之財產，自無適用該修正規定之餘

地。」，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 1條規定「關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

屬編施行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民法親屬編

之規定；其在修正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亦不適用

修正後之規定」，其立法理由略謂，不溯既往，乃法律適用之基本原

則，如認其事項有溯及適用之必要者，即應於施行法中定為明文，

方能有所依據。即法律除有明文規定其溯及既往之效力外，為維持

法律之安定性，法律以不溯及既往為一般性原則，因而，有關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適用，不以民國 74年 6月 5日（含當日）後

取得之不動產為限。 

參照內政部 96年 12月 1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7915號函行使法

定財產剩餘差額分配請求權所取得之不動產，申辦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登記，應注意下列事項並檢附如後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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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辦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應以夫妻或生存配偶與全體繼承

人訂立協議給付文件之日期，或法院判決確定之日期為其原因

發生日期。 

(二) 申請登記應依土地法第 73條、第 76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50條

規定計收登記費及逾期申請登記之罰鍰。 

(三) 配偶一方死亡者，生存配偶申辦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應與

其遺產繼承登記分件辦理。 

(四) 已辦竣抵繳稅款或各類繼承登記後，再經稽徵機關核准自遺產

總額中扣除配偶剩餘財產差額者，應就原辦竣登記部分以「撤

銷」為登記原因回復為原被繼承人所有，再連件辦理「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登記。 

(五) 申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移轉給付之標的不限於稽徵機關

核算價值之財產或 74 年 6月 5日（含當日）以後登記取得之婚

後財產。 

(六) 重劃範圍內之土地，於公告禁止或限制期間，得申辦剩餘財產

差額分配登記。 

(七) 配偶一方死亡，其繼承人有大陸人士者，生存配偶申請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登記，得僅與他方配偶之全體台灣繼承人協議給付。 

(八) 被繼承人所立遺囑有發生遺贈情事者，生存配偶與全體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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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得協議或經法院判決以遺贈之標的為給付，無須經受遺贈人

或遺囑執行人同意。 

(九) 申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應提出土地登記規則第 34條第 1

款、第 3款、第 4款之文件及下列文件： 

1.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之證明文件。 

2.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原因為離婚者，應提出剩餘財產差額配

之協議書或法院確定判決書。 

3.配偶一方死亡者，生存配偶應提出主管稽徵機關核算差額分

配價值證明文件及與全體繼承人協議給付文件或法院確定判

決書。但生存配偶申辦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與其遺產繼

承登記連件申請登記，且該遺產繼承登記案件係由全體繼承

人按法定應繼分會同申辦或分割繼承登記案件檢附之遺產分

割協議書已併就該財產差額分配協議給付者，得免再提出生

存配偶與全體繼承人協議給付之文件。上開法院確定判決書

應以載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不動產標的者為限。 

4.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土地增值稅繳（免）稅或不課徵之證明

文件。 

5.立協議書人之印鑑證明。但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0條規定辦理

者，或符合第 41條規定情形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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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有關契稅、

土地增值稅及印花稅之徵免如下： 

（一）契稅部分： 

依契稅條例第 2條規定：「不動產之買賣、承典、交換、贈與、分割

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者，均應申報繳納契稅。」有關配偶一方依

法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而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尚非上開條

文所定應申報繳納契稅之範圍，應免予報繳契稅。 

（二）土地增值稅部分： 

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係依法律規定無償取得剩餘差額財產

之權利，其性質為債權請求權，非屬取回本應屬之財產，故其土地

所有權移轉，應依土地稅法第 49條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土地

移轉現值，並參照同法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以取得土地所有

權之人，為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 

請求權因應給付差額之配偶死亡而發生，由可請求之一方配偶，申

報移轉現值之審核，原地價之認定，以應給付差額之配偶死亡時該

土地之公告現值為準。 

請求權因離婚而發生，可請求之配偶對應給付差額之配偶行使請求

權時：其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如期申報者，以配偶雙方同意日當

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逾同意日 30日後始申報移轉現值者，以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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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依法院判決移轉登記者，以向法院起訴

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原地價之認定，以應給付差額配偶取

得該土地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為準，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如土

地稅法第 28條之 2、第 39條第 2項、第 39條之 2第 4項等），依

其規定。 

（三）印花稅： 

有關配偶一方依民法第 1030條之 1規定，行使請求權而取得不動

產，非屬印花稅法第 5條第 5款規定之課徵範圍，無須貼用印花稅

票。 

配偶剩餘財產分配之登記事宜，實務上依內政部於 96 年 12月 10 日

內授中辦字第 0960727915 號函釋辦理，筆者僅再將部分重要觀念

予以補充如下：  

(1)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始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適用，其   

消滅原因有夫妻一方死亡，夫妻離婚，約定改用他種財產制或法   

院宣告改用他種財產制等，以前二種於實務上最常見。 

(2)夫妻離婚時以協議書或判決書為登記原因證明文件，須申報增值   

稅，但可主張「夫妻贈與不課徵」而免繳，然「前次」不動。此   

時無庸檢附國稅局核算價值之証明文件，且欲以多少不動產移轉   

均可受理，理由在於此時之「差額移轉」類似「夫妻贈與」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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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夫妻於生前之贈與本即可自由約定，不受財產價值及次數之   

限制。 

(3)如係配偶一方死亡者，仍以協議書或判決書為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但此時之協議書應由生存之配偶與全體繼承人協議，協議之 

   前應先由雙方向國稅局申請並填列計算表，取得核算差額分配價 

   值之公文後始行協議〈公文僅核定價額，不核定標的物，故需再 

   協議標的物〉，協議移轉之標的物應控管其價值，不可超越公文同 

   意分配之價值。 

五、結語 

法定財產制係當事人無約定共同財產制或分別財產制時，始有適 

用，由於國情的不同，根據統計，我國每千對夫妻中實際約僅有 2.5

對採用約定夫妻財產制並向法院辦理登記，多數夫妻於結婚時，不

會約定夫妻財產制，故法定財產制事實上即為絕大多數夫妻所採用

之財產制，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內政部地政司為不動產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登記，於 88年 6月 22日台內地字第 8889814

號函新增訂登記原因「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另於 96年 12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7915號函規定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

記申請事宜，地政機關實務上受理夫妻剰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依上

開函釋辦理，應附文件及應繳納稅賦大抵無疑義，惟法定財產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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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配偶一方死亡，生存之配偶與全體繼承人協議就夫妻剩餘財產辦

理差額分配登記，主管稽徵機關核發「差額分配價值證明文件」，

僅載明為配偶一方請求差額分配價額，地政機關審查時，常發現辦

理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之不動產價額超過主管稽徵機關核算之

差額分配價值，在法無明定下地政機關開立補正通知書要求申請人

重新協議剩餘財產恐有疑義，地政機關是否須審核移轉標的物價值

應以法律定之，避免造成辦理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後衍生之遺產

稅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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